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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1-03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超募资金超募资金超募资金超募资金运用计划运用计划运用计划运用计划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超募资金投资的项目为超募资金投资的项目为超募资金投资的项目为超募资金投资的项目为建设建设建设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总投资额为总投资额为总投资额为总投资额为

4444333300000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 该项目该项目该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开展开展开展开展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MAILMAILMAILMAIL 业态的业态的业态的业态的复合复合复合复合

经营经营经营经营，，，，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将有利于业将有利于业将有利于业将有利于业

务持续健康发展务持续健康发展务持续健康发展务持续健康发展。。。。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74号文核准，公司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800万股，发行价格为10.66元/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24,26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2,300.20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268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

金已于2010年10月25日全部到位。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招股说明书》，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出版创意策划项目等九个项目，预计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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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85,221.5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超募资金为227,078.64万元。截至

目前，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 

二、本次运用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具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

称“衡阳市新华书店”）目前经营面积狭小，现有的三个门店设备陈旧老化，

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和城市经济、人口对图书市场的需求，严重制约

了业务的发展。为实现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4300

万元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具体包括如下两项： 

（一） 购买关联人开发的“新华名筑”项目部分房产 

1、关联交易概述 

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3238.52万元购买“新华名筑”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共计4508.87㎡和地下30个车位的使用权，作为建设衡

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其配套办公、运营设施。“新华名筑”项目由湖南华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低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产生

同业竞争。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

六位关联董事审议时回避表决，三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 8月，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单位住所为长沙市芙蓉区芙

蓉中路二段76号 7楼，法定代表人储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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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2010年净资产4547.77万元，

净利润为-408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

易没有达到3000万元且占净资产5%以上。 

3、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新华名筑”项目位于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长丰大道46号，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周围市政配套设施完备，处于政府机关、学校的云集地，

大批企业已进驻，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区。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齐全。 

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购买“新华名筑”项目建筑面积共计 4508.87 ㎡的

商业房产所有权和地下30个车位的使用权。商业房产的具体房号为：1005

房（建筑面积1244.24㎡）、1006房（建筑面积95.55㎡）、1007房（建筑

面积93.99㎡）、2013房（建筑面积1749.46㎡），3013房（建筑面积1325.63

㎡）。30 个车位的具体车位编号为-1157、-1158、-1159、-1160、-1161、

-1162、-1163、-1164、-1165、-1166、-1167、-1168、-1169、-1225、-1226、

-1227、-1228、-1269、-1270、-1271、-1272、-1273、-1274、-1275、-1276、

-1277、-1278、-1279、-1280、-1281。 

4、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衡阳市新华书店购买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新华名筑”项目4508.87㎡商业房产所有权和地下30个车位使用权。本

次购买商业房产的面积以政府有关部门的最终测绘登记为准。 

定价政策：根据衡阳市房地产信息中心统计，2011年 9月衡阳市非住

宅类商品房成交均价为6871.19元/㎡,经衡阳市新华书店详细调查,周边商

业用房市场均价约为 7000 元/㎡，地下车位单价为 7 万元左右。衡阳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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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店与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多次洽谈，并考虑房产所处地

段、品质等因素及同类房产市场价格，拟确定以下交易价格：商业用房均

价为6719.47元/㎡，地下车位均价为6.96万元/个。 

目前，衡阳市新华书店尚未与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相关

合同。 

5、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

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将有利于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二）装修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购买设备 

对购买的上述商业房产进行装修并根据卖场的实际运营需要购置设

备，拟投入1061万元。其中装修款预计538万元，含卖场装修款446万元，

办公室装修款92万元。设备购置费预计523万元，含货架、货柜250万元，

电梯80万元，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及电脑120万元，办公设备73万元。 

三、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市场前景 

建好后的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将既经营图书、文化用品、数码产品等

传统业务，又针对具有较高生活品质人群的消费升级需求，提供集图书馆、

书吧、茶吧于一体的阅读花苑。拟建设的新华文化广场周边缺少具有较强

市场竞争能力的书店及数码、文化用品商家，市场空缺较大，建设文化MAIL

业态的综合文化广场，开展复合经营，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1．本次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

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业态升级和经营提

质，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对全体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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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且表决符合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湖南省新华书

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超募资金 4300 万元建设衡阳市新华文

化广场。 

2．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拟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新华名筑”项目部分商业房产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合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

法，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2011年12月10日召开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省新华

书店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议案》并

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

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业态升级和

经营提质，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没有与募

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对全体

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书，一致同意该议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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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2、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拟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新华名筑”项目部分商业房产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合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发表了对该关联交易的认可意见，董事会表

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上述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该关联交易。 

（三）保荐人的意见 

中南传媒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关于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

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确认。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用于新

股申购、委托贷款，或用于证券及衍生金融产品等交易的情形。本次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公司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 

综上，公司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南传媒本次超募资

金使用无异议。 

五、公司将通过向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方式实

施本次超募资金运用计划。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超募资金运用计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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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三）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保荐人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